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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会规则》 
 

 
规则 1 

  
第三届世界议长大会系由各国议会联盟依照其理事会2008年10月在日内瓦作出的决

定召开。 
 

地点与会期 

 

规则 2 

1. 大会定于2010年7月19日至21日在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举行。 

 

2. 7月19日星期一上午10时大会开始审议工作，7月21日星期三下午1时结束。 

 

3. 每天上午10时至下午1时、下午3时至6时开会，共计五次。 

 

4. 必要时，大会主席可根据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延长某些会议的辩论时间。 

 

 

与会者和观察员 

 

规则 3 

1. 会议邀请发至属于议联成员的各国议会议长以及符合议联 “国民议会”定义

的所有其他主权国家议会的议长。* 

 

2. 如属于两院制议会，则向两院议长均发出邀请。 

 

3. 受邀参加议联大会的各种国际性议会大会和组织的主席、以及联合国系统各方

案（署）和专门机构的代表可作为观察员参加议长大会。 

 

4. 常驻日内瓦联合国的代表也可作为观察员参加议长大会。 

                                                 
* 1933年，各国议会理事会将议会定义为“根据国内法规定，至少赋有立法权和监督行政权的国民大

会”。 



 

 

代表团的规模 

 

规则 4 

 每个议联成员或联系成员的代表团规模包括团长在内原则上不超过六人（两院

制议会不超过十人）。观察员代表团原则上不多于两人。 

 

 

议程和规则 

 

规则 5 

 大会开始时通过《议程》和《规则》。一份临时议程将连同筹备委员会提议的

规则草案一并提交大会审议。 

 

 

主席团和指导委员会 

 

规则 6 

1. 议联主席负责主持大会，宣布各次会议开始、暂停和结束，指导大会的审议工

作，确保本《规则》得到遵守，请代表发言，宣布大会闭幕。主席在上述事项上的

决定为最后决定，不作辩论即予接受。 

 

2. 主席要就本《规则》未涉及的一切事项作出决定，必要时要在听取指导委员会

的意见之后作出决定。 

 

3. 主席在筹备委员会按区域从议长中提名产生的副主席的协助下开展工作。副主

席经主席请求代行主席职责。   

 

 

规则 7 

1. 指导委员会由议联主席、议联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筹备委员会指定的报告员和

筹备委员会委员组成。  

 

2. 指导委员会在议联秘书长的协助下，依照本《规则》，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

证切实安排和顺利展开大会工作。 

 

 

发言权 – 次序  

 

规则 8 

1. 下述议长、主席及其他人士可应邀发言，向大会致辞：  



 

(一) 所有依照本《规则》规则3接到邀请的议长，包括两院制议会两院的议

长； 

 

(二) 属于议联联系成员的各种正式议会大会的主席。    

 

2. 大会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邀请联合国大会主席在大会上发

言。大会主席经与指导委员会磋商可特邀其他人士向大会致辞。 

 

规则 9 

1. 每位议长有权发言五分钟。两院制议会的两位主持人，各有权发言四分钟。 

 

2. 上述规则8.1（二）所述正式议会大会的主席，各有权发言三分钟。  

 

3. 议长大会主席可根据指导委员会的意见授权将出席会议但未能发言的代表团的

发言稿载入会议记录并随后发表。 

 

规则 10 

 发言次序由议联秘书处尽可能考虑到各报名发言代表团的要求排定。大会主席

在指导委员会协助下处理涉及发言次序的一切事项。   

 

规则 11 

 其他代表只可就程序问题打断代表发言。主席对一切程序问题不经辩论即作出

裁定。   

 

规则 12 

 凡是发言离题或用粗言秽语妨害辩论的，主席要请其遵守议事规则。必要时，

主席可取消发言资格，可请有关人员将不堪入耳的言辞从记录中删去。   

 

规则 13 

 主席对大会期间的任何偶发事件立即进行处理，必要时采取恢复秩序所需的任

何措施。   

 

 

通过宣言 

 

规则 14 

1. 大会通过一则庄严的宣言后结束工作。 

 

2. 筹备委员会准备的宣言草案在大会前分发至所有与会者。 

 

 



3. 筹备委员会在大会前夕开会，必要时可对宣言案文作出修改。 

 

4. 《宣言》草案由报告员提交大会。 

 

 

正式文件 

 
规则 15 

1. 临时议程、筹备委员会拟就的《宣言》草案、《规则》草案、筹备委员会委托
为大会编写的报告、与会者名单和秘书处所编大会日刊是大会仅有的正式文件。  

 

2. 临时议程、《宣言》草案和《规则》草案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编写分发。其

他文件仅以议联的两种正式工作语文——英文和法文编写分发。 

 

3. 代表团可能要求分发的资料文件，放在全体会议大厅入口专设的桌子上。 

 

 

秘书处 

 

规则 16 

1. 议联秘书长或其代表协助主席指导大会议事工作。 

 

2. 辩论中如有任何问题，主席可请议联秘书长或其代表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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